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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移撥之卷宗及

相關檔案開放應用要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14 日修訂草案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

本館）為推動臺灣轉型正義，促

進政治案件研究、教育及開放應

用，特訂定本要點。 

一、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

本館）為推動臺灣轉型正義，促

進政治案件研究、教育及開放應

用，特訂定本要點。 

維持原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財團法人戒嚴時

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基金會（以下簡稱補償基金

會）移撥之卷宗及相關檔案（以

下簡稱補償檔案），指補償基金

會移交文化部之所有文字、非文

字、實體紙本與數位檔案等資料

及其附件。 

二、本要點所稱財團法人戒嚴時

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基金會移撥之卷宗及相關檔

案（以下簡稱補償檔案），指補

償基金會移交文化部之所有文

字、非文字、實體紙本與數位檔

案等資料及其附件。 

文字調修。 

三、本要點所稱補償檔案之開放

應用範圍，包括： 

三、本要點所稱補償檔案之開放

應用範圍，包括： 

因應檔案史料資訊系統改版酌

修第(三)項，其餘維持原規定。 

（一）公布目錄資訊。 （一）公布目錄資訊。 

（二）提供諮詢服務。 （二）提供諮詢服務。 

（三）提供閱覽、抄錄、複製或

下載。 

（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 

（四）檔案史料編輯或研究出

版。 

（四）檔案史料編輯或研究出

版。 

（五）展覽。 （五）展覽。 

（六）其他有關開放應用事項。 （六）其他有關開放應用事項。 

四、補償檔案應用申請之准駁，

依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其

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檔案內容

如有依法限制開放應用之事項，

採分離處理，僅就其他部分提供

應用。 

四、補償檔案應用申請之准駁，

依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其

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檔案內容

如有依法限制開放應用之事項，

採分離處理，僅就其他部分提供

應用。 

維持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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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檔案開放應用方式： 五、檔案開放應用方式：   

（一）本館補償檔案開放應用以

複本及數位影像檔為原則；除經

本館專案核准外，不提供應用檔

案原件。 

（一）本館補償檔案開放應用以

複本及數位影像檔為原則；除經

本館專案核准外，不提供應用檔

案原件。 

維持原規定。 

（二）因部分檔案受限於未取得

授權、未達公開年限、涉及個人

隱私、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不

願公開等因素，補償檔案開放應

用方式區分如下： 

（二）因部分檔案未達公開年

限、涉及個人隱私、檔案當事人

或其繼承人不願公開等因素，補

償檔案開放應用方式區分如下： 

部分補償卷宗包含私人文書，

且尚未取得開放應用授權，故

須進行抽離，暫不開放，爰增

列相關文字。 

1、限閱檔案：採專案申請，經本

館核定後，至本館指定之閱覽、

抄錄或複製開放應用服務場所

指定設備閱覽、抄錄，另除專案

核准外，禁止進行翻拍、複製。 

1、限閱檔案：採專案申請，經本

館核定後，至本館指定之閱覽、

抄錄或複製開放應用服務場所

指定設備閱覽、抄錄，另除專案

核准外，禁止進行翻拍、複製。 

1.原「限閱檔案」係本館前經

擇選「遭擊斃或被判死刑」及

「本人或親友曾接受人權館口

訪」的受裁判者卷宗優先開放，

共計 1,038 案；乃基於逝世之

受難者，較無個資疑慮；而「本

人或親友曾接受本館口訪」之

受裁判者卷宗列入為優先開

放，是希望使用者在閱覽補償

卷宗的同時，能交互比對該位

受裁判者之口述歷史。 

2.因應檔案史料資訊系統改

版，將依法進行個資分離處理

後全部開放瀏覽，已無限閱檔

案，故此項刪除。 

1、一般檔案：經數位化且經個資

分離處理之檔案，可利用線上資

料庫閱覽、下載、列印。研究報

告及出版品，請至本館指定之閱

覽、抄錄或複製開放應用服務場

所閱覽、列印。 

2、一般檔案：至本館指定之閱

覽、抄錄或複製開放應用服務場

所閱覽、列印，或利用線上資料

庫閱覽、列印。 

「一般檔案」除包含檔案史料

資訊系統改版後開放瀏覽之檔

案，尚有研究報告及出版品可

提供實體閱覽，故酌修相關文

字。 

2、專案申請：補償檔案當事人、

繼承人或研究者可至本館網站

「典藏檔案查詢」，勾選相關卷

宗並填列申請書，待本館通知申

  針對資安規範及系統改版後的

申請流程調整，且需依檔案當

事人、繼承人或研究者等不同



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請人回寄親屬關係證明文件或

研究計畫後核定提供；詳見本館

網站「補償卷宗申請調閱專區」，

下載申請書並在填列完成後送

出申請表，或親送、郵寄本館提

出申請。 

身分資格及需求提供，故增列

此項。 

（三）補償檔案及複本不提供外

借，以影像檔優先提供瀏覽或申

請；若無影像檔，申請人須至本

館指定之閱覽、抄錄或複製開放

應用服務場所閱覽。 

（三）補償檔案複本不提供外

借，申請人須至本館指定之閱

覽、抄錄或複製開放應用服務場

所閱覽。 

因「補償檔案」包含補償基金

會移撥之卷宗及相關檔案，其

中尚有出版品等檔案尚未數位

化，故酌予增修。 

（四）本館提供閱覽、抄錄或複

製開放應用服務場所為本館景

美紀念園區圖書室（新北市新店

區復興路一三一號）；開放時間

為週二至週日，09：00-17：00，

週一休館，如遇國定假日及連續

假日均正常開館，惟於假日之次

日補休館；除夕、春節初一及初

二休館；如因特殊情形不開放

者，得另行公告。 

（四）本館提供閱覽、抄錄或複

製開放應用服務場所為本館典

藏研究暨檔案中心閱覽室（新北

市新店區復興路一三一號）；開

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例假日及

國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因應本館景美園區圖書室開放

時間，酌修相關文字。 

（五）申請人應用補償檔案所知

悉之檔案內容，應依相關法律保

護規定使用之。 

（五）申請人應用補償檔案所知

悉之檔案內容，應依相關法律保

護規定使用之。 

維持原規定 

六、為維護閱覽環境，申請人需

遵守「國家人權博物館圖書室管

理規範」。 

六、 為維護閱覽環境，申請人需

遵守下列事項： 

因檔案閱覽環境係規劃於本館

圖書室，因應本館新訂「國家

人權博物館圖書室管理規範

(稿)」，引述該規範名稱，其

他刪除，不重覆規定。 

（一）閱覽空間禁止飲食。 （一）閱覽空間禁止飲食。 

（二）除必要之書籍、文具、筆

記型電腦外，請勿攜帶攝影機、

相機等個人物品入內。 

（二）除必要之書籍、文具、筆

記型電腦外，請勿攜帶攝影機、

相機等個人物品入內。 

（三）閱覽室內除專案許可外，

禁止拍攝。 

（三）閱覽室內除專案許可外，

禁止拍攝。 

（四）禁止擅自接用電源及連接

閱覽室網路系統。 

（四）禁止擅自接用電源及連接

閱覽室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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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閱覽室電腦設備僅供資源

之查詢、瀏覽及列印，不得用於

其它個人文書、下載或遊戲等用

途。 

（五）閱覽室電腦設備僅供資源

之查詢、瀏覽及列印，不得用於

其它個人文書、下載或遊戲等用

途。 

（六）閱覽補償檔案複本應小心

使用，不得污損、塗寫、摺角、

劃線、拆散既有之裝訂或擅自攜

出等情事。 

（六）閱覽補償檔案複本應小心

使用，不得污損、塗寫、摺角、

劃線、拆散既有之裝訂或擅自攜

出等情事。 

（七）限閱檔案僅限本館指定區

域閱覽。 

（七）限閱檔案僅限本館指定區

域閱覽。 

（八）必要時，本館得要求檢查

離開閱覽室之申請人攜出物品。 

（八）必要時，本館得要求檢查

離開閱覽室之申請人攜出物品。 

七、申請人應遵守本館各項閱覽

規定，如有違反或不聽規勸者，

得取消閱覽權利。情節嚴重者，

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七、申請人應遵守本館各項閱覽

規定，如有違反或不聽規勸者，

得取消閱覽權利。情節嚴重者，

報請相關單位處理。 

閱覽規定包含於第六條所指

「國家人權博物館圖書室管理

規範(稿)」，故予刪除，不重

覆規定。 

八、為維護本館及申請人權益，

訂定下列使用規範： 

八、為維護本館及申請人權益，

訂定下列使用規範： 

維持原規定 

（一）本館提供閱覽及列印之補

償檔案，申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轉載、改製、散布、公開播送、

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出版、發

行。 

（一）本館提供閱覽及列印之補

償檔案，申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轉載、改製、散布、公開播送、

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出版、發

行。 

此項內容之核心要素，已包含

於第八條第(三)項，故刪除。 

（二）申請人不得對補償檔案複

本及資料庫系統進行惡意攻擊、

破壞、改製，如一定時間內列印

數量超過合理範圍，本館有權暫

停或中止申請人列印。 

（二）申請人不得對補償檔案複

本及資料庫系統進行惡意攻擊、

破壞、改製，如一定時間內列印

數量超過合理範圍，本館有權暫

停或中止申請人列印。 

有關列印規定，配合圖書室管

理規範，故酌修相關文字。 

（三）本館提供之補償檔案，其

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依著作權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歸屬各權利人。

申請人因使用行為而產生著作

權、隱私權等影響第三人權益或

造成損害，應自行負責。 

（三）本館提供之補償檔案，其

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依著作權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歸屬各權利人。

申請人因使用行為而產生著作

權、隱私權等影響第三人權益或

造成損害，應自行負責。 

維持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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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凡應用本館補償檔案，應於

成果公開發表時註明「國家人權

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館

藏」，並將研究成果，提供本館

一份留存。 

九、凡應用本館補償檔案，應於

成果公開發表時註明「國家人權

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館

藏」，並將研究成果，提供本館

一份留存。 

刪除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 

十、檔案開放應用收費方式如

下： 

十、 檔案開放應用收費方式如

下： 

本館未訂定相關規費收費標

準，亦鼓勵各界運用檔案，故

刪除收費方式。 （一）閱覽、抄錄本館補償檔案

免收費用。至本館閱覽列印之收

費標準，由本館另訂之。 

（一）閱覽、抄錄本館補償檔案

免收費用。至本館閱覽列印之收

費標準，由本館另訂之。 

（二）補償檔案當事人申請其所

涉之政治案件檔案，同一檔案免

收一次費用。 

（二）補償檔案當事人申請其所

涉之政治案件檔案，同一檔案免

收一次費用。 

（三）當事人死亡或失蹤時，由

其配偶或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八條規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父母、兄弟姊妹及祖父母等繼承

人申請者，準用前款規定。 

（三）當事人死亡或失蹤時，由

其配偶或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八條規定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父母、兄弟姊妹及祖父母等繼承

人申請者，準用前款規定。 

 


